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多重障礙兩家醫院以上鑑定申請流程 


民眾








向戶籍地區公所提出申請





初步篩選為多重障礙、需不同醫院鑑定





衛生局轉區公所





鑑定表完成後由醫院寄回衛生局審查





第一份空白鑑定表自行攜往第一家醫院鑑定





區公所通知民眾領取第二份空白鑑定表








民眾攜表（附前份鑑定表影本）至第二家醫院鑑定





鑑定表由第二家醫院完成合併後寄回衛生局





衛生局轉區公所





如符合依規定核發身心障礙手冊








